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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3 日，徐州市铜山区法院对
周某等人涉黑案作出一审判决，以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诈骗罪，贷款
诈骗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名，数罪
并罚，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
权利四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蒋某被判
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 18 名被告人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或罚
金。后周某等人提出上诉。近日，法院二审裁
定维持原判。

这不是雪中送炭
而是甜蜜的毒药

养鸭场老板李某勤为了扩大鸭场的经营规
模，通过朋友介绍向周某借款数十万元，周某要
求其公务员儿子李某腾作为担保人。

但在李某勤已还完高额本息后，周某等人
仍多次到李某腾单位闹，殴打、恐吓李某腾的妻
子，到幼儿园跟踪李某勤的孙女。无奈之下，李
某腾被迫辞职，妻子带着孩子远走他乡。

除毁灭一个家庭赚点“小钱”外，周某犯罪
组织还擅长“放长线钓大鱼”。安徽商人马某就
是她的目标之一。

2010年，47岁的马某来徐州经商，很快在徐
州开设了两家企业并收购了新心印刷公司（化
名），名下资产过亿，为了扩大企业规模，马某找
到了周某。眼前的周某慷慨仗义，让马某如遇

“贵人”。
2010年8月，马某开始向周某借款。3个月

间，马某先后 3 次向周某借款 150 万元、500 万
元、50万元，眼看到期不能还款，周某提出可以
重新和马某签署一份 900 万元的借款合同，其
中 700万元还之前的 3次借款，剩下 200万元扣
除利息后，马某还能拿到手140万元。

到了 12 月，急需资金的马某又找到周某。
900万元还没还又想借大额资金，周某没有辜负
马某的“信赖”，她提出一个新方案：由周某借
2000万元给马某作为保证金，从银行开具 4000
万元的承兑汇票。拿到汇票后周某可以帮忙贴
现，让马某立刻拿到钱。

拿到钱的马某还掉之前欠周某的 900万元
及2000万元保证金后，还拿到了1000万元左右
的流动资金。

2010年底至2012年，周某“帮助”马某用同
样的方式先后 10 余次向银行“办新贷还旧
债”。其间，周某还多次逼着马某用房产、土地
抵债。

即便如此，马某仍觉得周某是自己的“救世
主”。殊不知，周某的“引君入瓮”无疑是甜蜜的
毒药。

2011年8月，马某向周某借款2000多万元，
这次，周某要马某用名下新心印刷公司所持的
股权作质押。

到了还款日期，马某想再向周某借款 2000
万元保证金从银行开到承兑汇票，但周某不愿
再借钱给他。马某怕股权被过户，便从另一家

公司借款 2000万元汇入了银行保证金的账户，
可银行的贷款却没批下来。为了躲避股权过户
手续，马某躲到外地。但周某趁马某回徐州办
事时，抢走马某企业公章完成了股权过户。

李某勤和马某的遭遇只是周某等人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敲诈勒索，诈骗等
23项罪名198起犯罪事实中的冰山一角。2010
年至2018年，周某组织在江苏徐州、安徽宿州等
地实施骗取贷款、高利转贷、敲诈勒索等违法犯
罪活动，致使多家企业倒闭、破产，上千人失业，
10多亿元资产被侵吞……

找出“消失”的银行流水
让数字说真话

2019 年，在徐州市清查金融系统重点逃废
债专项工作中，姜某称被周某涉黑团伙设套侵
吞巨额资产，2019年 3月 5日，徐州警方以涉嫌
诈骗罪对周某立案侦查。

徐州两级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提出补充侦
查意见200余条，补充证据卷宗400余册。同年
6月26日，周某等人被批准逮捕。

周某扬言：“我不说，谁都说不清。”公安机
关围绕犯罪行为、同案犯供述、被害人证言及大
量书证材料展开侦查，并于 2020年 1月 21日以
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向
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由于案情复杂，江苏省检察院从全省选派6
名业务专家组成指导组实地指导，徐州市检察
院从全市抽调 10 名精干力量组成专门办案团
队。

“目前的证据只能定强迫交易，最高刑是 7
年，而公安机关移送的诈骗罪名最高可以是无
期徒刑。”

“企业主不会冒着群众上访的风险把股权
让出去的，这不合常理。”

……
检察官激烈地讨论着。
面对数百册案卷材料，办案组成员阮军帮

认为，银行流水作为重要客观证据是能否突破
该案的关键点。

2020 年 6 月 22 日，公安机关调取了千余个
涉案账户的银行流水后二次移送审查起诉。

新心印刷公司的股权价值 6000余万元，马
某用此作质押借款 2000余万元，周某之所以能
取得股权是因手握马某向她借款4000余万元的
证明。但马某每次都是办新贷还旧债，那这
4000万元的差额哪来的？

现有的银行流水确实显示周某的账户向马
某转入了 4000 万元，而没有马某还款的记录。
难道银行流水还会说假话？

“有借无还的银行流水让被害人吃了哑
巴亏。”阮军帮回想起周某手下苗某说的一句
话。

“有借无还？”阮军帮和助理再次梳理马某
账户的银行流水，发现周某每次都从自己的账
户给马某转账，但马某却在事后向王某等人转
入相应金额，王某正是周某的手下。这就在账

面形成周某出借给马某钱款，但即使马某还钱，
仍未留下还款给周某的痕迹，造成马某“有借无
还”的假象。

“单个银行流水会说假话，但我们要串联起
这些银行流水让它们说真话。这4000万元正是
周某制造的‘有借无还’银行流水和拼凑流水捏
造的债务。”阮军帮坚信客观证据的分量。

他介绍：“后来我们对 22 家企业的上千个
账户、百万条银行流水全部进行了核查，发现有
部分企业形成了‘有借无还’的银行流水，这些
企业恰好都是因为有优质资产而被盯上。这无
疑是陷阱型的诈骗。”

发现断贷根源
揭秘隐蔽的陷阱

4000 万元的借款是假的，那当初借给马某
2000万元并要求股权质押是否也包藏祸心？检
察机关再次找到马某调查取证。面对检察官，
马某愤怒地控诉：“我的股权是怎么被人弄走
的？银行一定是周家开的！”

马某始终想不明白，明明借了 2000万元作
为保证金，银行为何不放贷，他觉得是周某操控
了银行。

办案检察官再次扎进了数据海洋。针对马
某3家企业几十个账户、上万条银行流水，通过
十多个日日夜夜的比对，最终客观证据还原了
事实真相。原来，在马某筹款向银行汇入 2000
万元保证金后，周某利用一直控制在自己手中
的马某银行卡、网银转走了其中的800万元，银
行发现保证金不足，自然不能开具新汇票。

起诉前，侦查人员再次到安徽找到马某，核
实了相关细节。随着断贷陷阱的暴露，周某犯
罪组织豪夺企业股权的目的昭然若揭。至此，
周某预设的“套路贷”陷阱被揭开。

2020年7月，检察机关以周某、蒋某等人涉
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向法
院提起公诉。

周某，1971年出生在徐州市沛县，经历了婚
姻的失败，她辞职下海做起了放贷和运输煤炭
的生意，积累了一定经验后来到徐州市白手起
家。

她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刚到徐州的周某
穷得叮当响，一辆小旧车走天下，但是她看起来
大大咧咧，为人诚恳。”这是朋友眼中的周某。

她找到蒋某，两人利用名下的公司虚构购
销合同向银行借款，再高利转贷给民营企业。
借款期间，周某不仅收取贷款手续费，还成立贴
现公司包揽汇票变现，再虚增贴现费，并恶意推
迟结算加收垫款利息，三项费用累计高达借款
金额的10%以上。

当借款人无力偿还借款时，周某等人便操
控第二轮、第三轮贷款偿债，直至借款企业资不
抵债。这时周某等人进行了最后一轮“洗空”，
目标直奔企业优质股权。

2010 年起，周某等人利用这种方式共骗取
银行贷款 6700 万元，骗取银行承兑汇票差额 4
亿余元，造成银行损失8800余万元。

“两高两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
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的“套路贷”有五种形
式，但是不限于规定的五种形式。本案中，检察
机关认为当企业在还钱的时候，周某等人拼凑

“有借无还”银行流水，捏造虚设“新债务”，这种
犯罪手法与“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
实”实质相当。

而企业借款时，周某等人还要求企业设定
股权质押，并设置流质的条款陷阱，后利用控制
借款人的网银账号之机，让企业遭遇断贷，股权
质押陷阱实现后豪夺企业股权，这也属于新型

“套路贷”。

打财断血
涉案财产已启动返还流程

在提前介入阶段，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
专门成立资产侦查组，检察机关扫黑除恶办案
团队内设“打财断血”组，结合证据绘制资金、资
产流转图，实现专项资产台账动态管理，持续督
促追赃挽损。

既查清“明财”，也查清“暗财”。让被害人
快速拿到被侵占的财产。

为了住上新房安享晚年，徐州市一企业百
余名老职工筹集近亿元购房款，后作为部分出
让金拍得一宗土地。周某设置层层圈套骗得该
借款企业此宗土地使用权后，又采取各种手段
取得退地款。老职工们原来的宿舍已经被拆
除，眼见房价飞涨，但企业原来许诺的新房毫无
着落，职工依法起诉后，周某又控制多家企业进
行虚假诉讼，冻结退地款账户，使得老职工多年
拿不回购房款。

对比相关文件后，检察机关认为这宗土地
属于被害人的资产，权属明晰且无争议，建议突
破以往刑事判决后执行处置模式，及时明确认
定和处置意见。在起诉前，该笔财产被优先分
批处置，168 名职工的 8000 余万元购房款全部
返还到位。

“真的非常感谢，这钱是我们的命啊！”拿回
40余万元购房款的邓先生没想到他的钱能失而
复得。

移送审查起诉后，面对公安机关移送过来
多达300多个G的电子勘验材料，检察机关重点
盯准了周某犯罪组织到底有多少“黑财”。

“打财断血”组的办案检察官对勘验证据一
一“过筛”，发现微信聊天记录中有一份周某继
子购买精品公寓的证据，通过比对细节，认为该
房产是用违法所得购买，建议没收，同时发现周
某在苏州市购买的两处房产正在售出，随即要
求公安联系买受人停止支付房款。

目前，该案已判决生效，其余的涉案财产已
启动返还流程。“‘打财断血’工作中，我们将准
确定罪量刑与妥善处置财物、查漏补缺与甄别
权属、定罪量刑与涉案财产‘三个同步进行’贯
穿全过程，确保依法、合规、及时、正确处置涉案
财产。”作为该案办案团队核心成员的徐州市检
察院副检察长鲍书华说道。

文图均据《检察日报》

“黑社会女老大”8年侵吞10多亿资产
江苏省检察机关揭秘“新型套路贷”犯罪手法

这是一个“黑社会女
老大”的发家史。8年间，
以周某、蒋某为领导者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借公司
合法外衣，创设新型“套路
贷”，大肆骗取金融机构贷
款后向企业和个人高利转
贷、暴力逼债。

这也是一段江苏省检
察机关全力揭秘“新型套
路贷”的攻坚史。全省三
级检察机关组成办案组，
历经16个月的艰苦攻坚，
详细揭露了新型“套路贷”
的犯罪手法，深度探索了
金融领域涉黑案件办理新
模式。

周某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徐州市中级法院驻看守所法庭一审宣判。 黑老大周某侵吞10多亿资产。


